
关于唐河县五里河森林公园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

唐环审〔2020〕20号

唐河县林业局：

 根据你公司上报的由河南省晨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的《唐河县五里河森林公园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经局联审联批会审查通过，现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如下：

一、项目位于南阳市唐河县城北部，上海大道与规划道路滨河北路交叉口处，西邻唐河桐河交汇口，占地919460平方米，总投资16000万元。项目在认真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并满足总量控制指标的前提下同意该项目建设。

二、同意该项目《报告表》中提出的污染因素分析和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原则批准该项目《报告表》，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应根据《报告表》和项目审批意见落实环保工程设计和环保投资。

三、你公司应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确保各项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一）施工期间，应严格落实扬尘防控“六个100%”及其他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固废符合储存处置要求。

（二）项目运营时，外排污染物应满足以下要求：

1.废水  生活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公园污水处理站（处理工艺：生活污水→格栅→调节池→厌氧池→好氧池→二沉池→园区绿化灌溉）进一步处理，处理达标后用于园区绿化灌溉，综合利用不外排，处理后废水应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绿地灌溉水质》（GB/T25499）标准要求。

废气  园区扬尘通过洒水抑尘措施保持干净整洁。
噪声  对高噪声设备采用基础减振、厂房隔声、绿化降噪等措施，噪声应满足《工厂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类标准要求。

4.固废  设置垃圾收集筒，生活垃圾经垃圾桶集中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理；污水处理站的污泥暂存于污泥池、经干化用于树木施肥；落叶杂草经清理后随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理；固废的储存、处置应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2013年修改单的标准要求。

四、本项目建成后，污染物排放总量应满足《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核定表》提出的控制要求。

五、建设项目竣工后，你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组织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你单位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过程中，应当如实查验、监测、记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调试情况，不得弄虚作假。除按照国家规定需要保密的情形外，应当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未经环保竣工验收或验收不合格不得投入生产。
六、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

七、该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由唐河县环境监察大队负责。

唐河县环境保护局

2020年3月9日

